
 
 

 

 

護理專科學校獎學金申請辦法 2025.11 制訂 

一、 緣起 

     健鼎基金會 2006 年 5 月 22 日成立以來，致力協助家庭經濟弱勢

品學兼優之國中、高中及大學生就學，給予日常生活關懷及獎學金。

自 2014 年 5 月起，因捐款人許朝貴先生慷慨捐款，有感動設立護理專

科學校學生獎學金，擴展本會獎學金獎助對象，期望嘉惠更多弱勢學

生族群，因此制訂本計畫。 

 

二、 獎學金申請資格 

1. 護理專校五專以及二技日間部在校生。 

2. 家庭經濟弱勢學生，前一學期學科總平均 60 分以上、品行優良

且操行達 80 分以上，由校方推薦。 

3. 申請人於接受本獎學金之後，非經本基金會同意不得再接受其

他單位提供之獎助學金。 

4. 本基金會之董監事、主要捐助人及承辦人員之三等親內不得申

請。 

三、 全額獎學金內容： 

組別 年級 項目 金額(每學期) 

護校五專 

一年級~三年級 

學雜費 20,000 
書籍費 8,000 
住宿費 30,000 
生活費 4,000 

四年級~五年級 

學雜費 45,000 
書籍費 5,000 
住宿費 25,000 
生活費 4,000 

護校二技 
日間部 一年級~二年級 

學雜費 55,000 
書籍費 5,000 
住宿費 25,000 

註明： 
1. 除了生活費以外，其他項目請款需憑繳款單據實報實銷。 
2. 生活費每月直接匯入學生帳戶。 



 
 

 

 

 

四、 申請程序 
符合本獎學金申請資格學生，請填寫【獎學金申請表】，並檢附

相關文件，於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前寄至本會（臺北市大安區敦

化南路二段 99 號 29 樓 健鼎基金會收）進行審查。 
 
五、 本會作業流程 

1. 書面審查：初步審查申請資格。 
2. 訪視評估：派專員親自家庭訪視或電訪，評估家庭狀況。 
3. 召開董事會議決議：由董事會決議每學期得獎名單。 
4. 公布得獎名單：寄發得獎通知及電話聯繫得獎學生。 

 
六、 本會保留董事會決議變更或修正此計畫內容權益。 

 
七、 若有任何獎學金相關疑問，請聯繫： 

基  金  會  專  線   02-27019170 
     執行秘書  劉怡欣小姐 0915-728906 
     專    員  高子晴小姐 0913-000897 

信箱：tripodtecheducation@gmail.com 

mailto:tripodtecheducation@gmail.com


 
 

 

 

 

附件一：獎學金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姓    名  學校  目前就讀年級  

本人電話  
家長電話
(父/母) 

 

通訊地址  

初 次 
申 請 
繳 交 
資 料 

 □1.前一學期成績單（包括學業及操行成績）。 

 □2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或影印本（須含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日期

戳記部份，日期需為近半年內）與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。 

 □3.清寒證明—家庭經濟狀況（如：中低收入戶、里長清寒證

明…等）、家庭突遭變故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之相關證明。 

 □4.導師或校內專任老師之推薦信函，並加蓋學校公章或處室

戳章(附件二)。 

 □5.申請學生存摺封面影本(附件三)。 

 □6.肖像權使用徵詢書(附件四)。 

本人清楚本獎學金申請辦法之規定也願意遵守，並同意本人所提供資料僅供獎學金申請使用。 

 

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

備註：證件資料未齊全者不予審查 

 
 
 
 



 
 

 

 

附件二：師長推薦信 

推薦學生姓名： 

推薦學生在校就學情形： 
 
 

推薦學生之家庭情形： 
 

師長簽名及聯絡電話： 

學校關防章或處室戳章：              

 



 
 

 

 

附件三:申請學生存摺影本 



 
 

 

 

附件四:肖像權使用徵詢書 
 

  由於健鼎基金會在學生通過獎學金後，會至學校頒發得獎通知並合影，或參

與其他本會辦理的相關活動，將拍攝活動照片於公開平台上，因此需事先徵詢

當事人與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，如同意請填寫以下同意書，謝謝您的配合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本人同意由財團法人臺北市健鼎關懷教育基金會（下稱「本基金會」）所舉辦

健鼎獎學金之相關活動上，授權本基金會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本人之

肖像（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）。 

  本人同意本基金會就上述著作（內含授權之肖像）享有完整之著作權，並得

於各種管道無償且不限時間、次數或形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，且可公

開發表，及著作權法上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。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自簽名） 

 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
住址： 

 

 

(立同意書人若未滿 18 歲，需同時請法定代理人填寫下列欄位) 
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自簽名） 

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連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